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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2 年 5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4分至 12 時 7 分 

下午 2時 30 分至 6時 17 分 

地  點：本院紅樓 202 會議室 

出席委員：段宜康  江啟臣  邱文彥  黃文玲 高金素梅 陳怡潔 

張慶忠  吳育昇  李俊俋  陳其邁  姚文智  徐欣瑩 

陳超明  紀國棟   

          委員出席 14 人 

列席委員：楊麗環  陳歐珀  羅淑蕾  廖國棟  廖正井  李昆澤 

林正二  賴士葆  李桐豪  許添財  林德福  李貴敏 

管碧玲  楊瓊瓔  許忠信  尤美女  黃昭順  羅明才 

簡東明  林明溱  蔡其昌  江惠貞  呂學樟  黃偉哲 

蘇清泉  王惠美  潘維剛  魏明谷  林佳龍  盧嘉辰 

鄭汝芬  邱志偉  林鴻池  顏寬恆  田秋堇 

委員列席 35 人 

列席官員： 

內政部部長                              李鴻源 

社會司司長             簡慧娟 

營建署署長                        葉世文 

警政署署長                        王卓鈞 

副署長                      何海民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孫大川 

                        經濟及公共建設處處長      蔡正治 

                        衛生福利處處長            李榮哲 

                        主計室主任                林正隆 

          經濟部副組長                            王欄蓁 

          財政部副署長                            許慈美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                  許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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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委員                  潘清鴻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副主任                  施淑惠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主任秘書        施瓊華 

                             銀行局副組長         邱美珠 

          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                      蔡俊雄 

主    席：李召集委員俊俋 

專門委員：鄭世榮 

主任秘書：李秋美 

紀    錄：簡任秘書    賈北松 

    簡任編審    周志聖 

    科    長    吳人寬 

    專    員    葉淑婷 

          薦任科員    蘇秋云 

          薦任科員    喻  珊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 

上午 

審查本院委員林正二等 36 人擬具「儲蓄互助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林正二說明提案要旨及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財政

部副署長許慈美對提案內容表示意見；委員段宜康、黃文玲、高

金素梅、林正二、邱文彥、張慶忠、李俊俋、廖國棟、許添財、

陳其邁、林明溱等 11 人提出質詢，均經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及所

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施瓊華及所屬、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孫大川、財政部副署長許慈美、中央銀行業務

局局長蔡俊雄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江啟臣、張慶忠、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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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潘維剛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

另以書面答復。） 

決議： 

一、說明及詢答結束。 

二、另定期舉行會議，進行逐條審查。 

三、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儘

速以書面答復。 

下午 

討論事項 

一、 繼續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營建建設基金」、「中央都市更

新基金」收支部分。 

二、 繼續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關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收支部分。 

決議： 

壹、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

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營建建設基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審查

結果： 

甲、內政部主管 

一、作業基金－營建建設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

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57 億 9,656 萬 9,000 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22 億 6,260 萬 3,000 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5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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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政部主管「營建基金－住宅基金」項下「政府興建國

宅工程」部份，擬訂「新北市林口區－國民住宅興辦事業

計畫」，期程 102 年至 107 年、資金約需 171 億 6千萬元，

102 年度編列 6 億 7,244 萬元。惟，本案係因應 2017 年

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興建，由營建署提供土地與國宅興

建資金，委由台北市辦理，與世大運結束後由新北市辦理

配售（租）作業，與目前住宅法所要求推動社會住宅的立

法精神不合，爰要求本案停止進行，6億 7,244 萬元全數

刪除。 

提案人：黃文玲  李俊俋  陳其邁  姚文智   

（2）「住宅基金」102 年度編列「折減基金解繳國庫」50 億元，

惟查該基金近年連年短絀，截至 102 年底累積短絀高達

81 億 8,720 萬 8 千元。該基金近年來政府未編列公務預

算撥補，又未增編社會住宅推動預算已十分不當，如今

編列折減基金繳庫，卻未先填補虧損，與預算法規定不

符，明顯係為解決中央政府總預算平衡問題折減住宅基

金數額，不重視弱勢者居住人權，故「折減基金解繳國

庫 50 億元」，全數減列。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葉宜津 

（3）營建建設基金下分基金之住宅基金，於 102 年度住宅基

金折減基金繳庫編列 50 億元。住宅基金設置宗旨本為健

全住宅市場，辦理住宅補貼、興辦社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

境品質。今住宅基金短絀高達 81 億 8,720 萬 8 千元，未

依按預算法第89條及第85條第 1項第6款第2目規定先

填補虧損，即折減基金繳庫，顯於法不符。爰此，特別建

議將住宅基金於 102 年度所編列之折減基金繳庫 50 億元

預算，予以全數刪除。 

提案人：李俊俋  姚文智  陳其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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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住宅基金 102 年度編列 6 億 7,244 萬元用於「新北市林

口區- 國民住宅興辦事業計畫」，預計興建國宅 3018 戶，

先作為 2017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世大運結束後再

由新北市政府辦理配售(租)作業。行政院為配合北市府辦

理世大運，竟搶先於住宅法施行日(101.12.31)前，於

101.8.10 核定通過該計畫，讓住宅法早已捨棄的賣斷式

國民住宅政策死而復生。且國民住宅條例第 19 條規定轉

售年限僅 1年，比備受外界批評的合宜住宅大樂透的 5到

10 年更加寬鬆，且該案預估售價每坪僅 13.9 萬元，內政

部部長於本院答詢時亦指出，該案位於林口精華地區。林

口國宅大樂透未來的搶購與轉售熱潮已可預見，突顯政府

住宅政策矛盾且缺乏長期整體規劃。為實現居住正義，爰

提案該項預算全數凍結，俟行政院修正計畫內容，變更該

計畫為興建社會住宅，專供出租使用，至於世大運選手村

應以台北、新北市老舊社區都市更新方式另覓其他土地推

動，並向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葉宜津 

（5）有關營建基金項下住宅基金擬動支 171.6 億元於新北市林

口區以興辦國宅方式興建世大運選手村，除違反政府整體

住宅政策外，亦不符合行政程序，爰提案要求全數凍結 102

年度住宅基金政府興建國宅工程項下 672,440 千元預算，

待行政院完成先期評估及相關行政程序，並向本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陳怡潔  陳其邁  姚文智  段宜康 

高金素梅 李俊俋 

本項通過決議 1項： 

(1)新市鎮開發基金編列淡海新市鎮後期發展區（除第 1 期發

展區第 1、2 開發區以外）開發經費 219 億 8,012 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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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支應第 2期發展區第 1開發區區段徵收所需地價補

償費216億4,693萬元、公共工程費、資本化利息等3億2,588

萬 3,000 元與行政作業費，以及第 2期發展區第 2開發區規

劃設計等經費 730 萬 9,000 元。經查淡海新市鎮第 1期自從

81 年計畫開發至今，已開發約 446 公頃(占原規劃 25.4%)，

惟該署取得之土地，尚約有 30 公頃土地未售出，目前人口

約增加約 1 萬人，僅達預期引進人口目標 3％，空屋率高達

4 成以上，根本未達到紓解都會區中心都市成長壓力之效

益，其主因為該區交通及自來水等基本設施仍未完善，以致

人口及產業引進皆欠理想。此外，修訂後之開發計畫迄 101

年 10 月 22 日止尚未經行政院核定，該署仍逕編列預算，難

供本院預算之審酌，爰此，故予凍結二分之一，俟營建署向

內政委員會提出報告後，再視情況准予動支。 

提案人：段宜康  陳其邁  姚文智 

3.本期短絀：64 億 6,603 萬 4,000 元，照列。 

(三)解繳國庫淨額：70 億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營建建設基金下分基金之新市鎮開發基金，於 102 年度

新市鎮開發基金賸餘繳庫編列 70 億元。新市鎮開發基金

設置宗旨本為政府為積極開發新市鎮，以促進區域均衡及

都市健全發展，誘導人口及產業活動合理分布，改善國民

居住及生活環境品質之目的。惟，新市鎮開發基金尚有龐

大開發經費需求，需舉借鉅額債務支應，卻編列鉅額賸餘

繳庫金額，顯難符合預算法第 1條第 3項有關預算編製須

以財務管理為基礎之要求。爰此，特別建議將新市鎮開發

基金於 102 年度所編列之賸餘繳庫 70 億元預算，予以全

數刪除。 

提案人：李俊俋  姚文智  陳其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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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住宅基金長期債務之償還 50 萬元，照列。 

(八) 通過決議 5項： 

1.國民住宅至 101 年度止未出售之國宅有 132 戶，突顯出政府

興建國宅與營銷之無效能，無法出售，亦表示政府不適合興

建國宅，學界多建議國民住宅政策應自以補助少數「購置」

之樂透式補貼，改為提供多數之租屋供給及租金補貼，國際

間尤其是德、法等國均有完善的例子供參考，爰提案要求營

建署應於本會期前提出國宅政策檢討報告，並評估將餘屋轉

為公營出租使用，將興建國宅改為補助興建出租住宅之規

劃，以提高國人之「居住正義」。 

提案人：段宜康  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林佳龍  

2.2010 年五都選舉時為因應在野黨提出社會住宅政見，馬英九

承諾於短期內興建約二千戶社會住宅，行政院並配合於

100.6.16 核定「社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推動臺北市及新

北市五處試辦基地共 1661 戶，馬總統並於國民黨中常會宣

示 100 年 6月即可動工，但迄今仍無一動工，當初承諾已跳

票！據內政部提出「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五都社會住

宅需求戶數高達 18.5 萬戶，並推估全國需求近 32.8 萬戶。

但內政部 102 年度社會住宅預算仍只編列短期方案 1661 戶

之購地費用，未新增任何社會住宅推動預算，政策上迄今未

提出明確社會住宅政策推動戶數與目標，仍只有當初的「短

期實施方案」，突顯馬政府選前騙票、選後跳票！日前媒體

報導「台北籠民」現象，社會底層弱勢民眾居住權利亟需獲

得保障，政府卻消極推動社會住宅，甚為不當。特提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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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應於 102 年年底前，提出「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

案」，明確訂定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目標，以實現居住正義。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江啟臣  

邱文彥  陳超明  葉宜津 

3.日前媒體報導「台北籠民」現象，突顯當前政府住宅政策無

法照顧底層無殼蝸牛。內政部「租金補貼」作業規定要求辦

理租金補貼之住宅應坐落於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申請

租金補貼應檢附建物登記謄本、建物權狀影本、建築使用執

照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等，惟許多租屋族

係旅外工作者，房東不願其戶籍遷入或擔心房客申請租金補

貼將導致房東遭查稅，或弱勢族群收入僅能負擔頂樓加蓋、

鐵皮屋等無合法房屋證明…等問題，導致租屋補貼政策「看

的到、領不到」。特提案要求內政部檢討租金補貼政策，以

解決上開問題，並應增加租金補貼戶數，以落實照顧底層無

殼蝸牛。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葉宜津 

4.政府為解決大台北地區居住不易問題，陸續開發林口新市鎮

機場捷運 A7 站區與新北市板橋區以提供北部民眾大量合宜

住宅，而大高雄地區卻無此。政府相關資源均投注北部，有

重北輕南之嫌。高雄新市鎮區位佔有優勢且具有良好生活環

境，行政院應本改善庶民生活政策興建合宜住宅，提供高雄

新市鎮區內土地並招商興建合宜住宅，以緩解高雄市民中、

低收入戶購屋需求。爰要求即予積極推動於高雄新市鎮興建

合宜住宅，以嘉惠大高雄地區民眾。 

提案人：徐欣瑩  江啟臣  邱文彥  黃昭順 

5.鑒於合宜住宅政策之施行目前無任何法源依據，僅透過 99

年 4 月 22 日「健全房屋市場方案」之會議結論辦理，但包

括申請條件資格、租約年限、保障給經濟弱勢及青年等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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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通通付之闕如。復現行住宅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四條所訂之社會住宅專供特殊情形及身分者租用比例

及定義，未將未滿四十歲之就業或就學青年納入保障。因

此，為充分保障經濟弱勢及青年有尊嚴的居住正義，避免將

來爭議之發生，特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

配套措施，且應針對 40 歲以下就業及就學青年優予保障。 

提案人：陳怡潔  李俊俋  陳超明 

有委員提案 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內政部於 101 年 9 月 24 日預告修正「營建建設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新增第 10 條之 1規定：「本基金下設各基金

之資金，得於各基金間或與本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以轉撥計

價方式互相調撥。」。惟查，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特種基金：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如

各作業基金各有特殊用途，並各為獨立計算債權、債務、損

益或餘絀之會計及財務個體，資金應為專款專用。內政部於

辦法中增訂各基金之資金融通機制，破壞基金財務獨立性，

並將造成本院難以監督，辦法之修正草案逾越預算法規定，

應即撤回。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葉宜津 

 

二、作業基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

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70 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5億 8,764 萬 6,000 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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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102 年度「行銷及業務費用」編列「一

般服務費」1,422 萬 7,000 元，用途為勞務承攬 23 人所需

費用，經查該基金以勞務承攬人員辦理基金重要業務，包

括「推動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辦理都市更新法令研擬

與函釋、都市更新政策規劃與推動、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案

規劃推動與督導、民間都市更新案推動與輔導、中央都市

更新基金收支保管與投資運用……等業務」與行政院規定

「不得指定承攬者辦理非屬部分工時之工作」不符；且該

基金歷年業務執行情形不佳，98 至 100 年勞務承攬人力均

僅 3 名，101 年與 102 年突大幅增加至 23 人，恐挪用於辦

理其他非基金業務事項，故予減列 700 萬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本項通過決議 2項： 

(1)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102 年度預算「其他業務費用」項下編

列 5 億 5,045 萬 5,000 元，用以辦理推動都市更新工作，

惟我國都市更新政策刻正因居住正義、財產權保障以及文

化資產保存措施尚未周延，面臨重新檢討及修法問題，又

監察院甫於今年 10 月糾正內政部未建立良好協商之機制及

值得信任之平台，亦未就現行都市更新推動方式之缺失、

劃定更新地區或更新單元之具體認定標準及應踐行之程序

等，是以我國都市更新政策方向與配套規劃措施尚未完

備，為避免政策錯誤，導致公帑虛擲及人民權益受損，爰

要求前開預算，予以凍結五分之一，計 1 億 1,000 萬元，

俟內政部營建署提出完整檢討方案向內政委員會報告後並

獲同意，始得動支。 

提案人：黃文玲  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2)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台南市鐵路地下化拆遷安置都市更新

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招商作業」委託技術服務案 5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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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因後續經費龐大，且引發地方強烈抗爭，爰凍結二分

之一，俟內政部向本院內政委員會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 

提案人：邱文彥  張曉風  江啟臣  徐欣瑩 

姚文智  陳其邁  李俊俋  許添財 

3.本期短絀： 5 億 8,594 萬 6,000 元，照列。 

(三)解繳國庫淨額：20 億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 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監察院於 101 年 10 月 4日亦通過糾正內政部，指出現行都

市更新以民辦為原則，公辦為例外，不僅無法落實增進公

共利益，也造成私人利益衝突糾紛不斷。政府應檢討都市

更新中私人財產權與公共利益之衡平，並更積極推動公辦

都市更新，以解決地主與實施者互信不足之問題。中央都

市更新基金 102 年度預算編列「解繳國庫淨額 20 億元」，

惟查該基金「預計平衡表」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該基

金「長期負債」預計將達 43 億 6,337 萬 8,000 元。為健全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財務，有效利用資源加速推動公辦更

新，並避免本基金債務負擔沈重，解繳國庫淨額 20 億元，

全數減列。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陳其邁  葉宜津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90 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八)通過決議 3項： 

1.目前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

重點，係著力於先期整合計畫、輔導成立都市更新會以及擬

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然而不少民眾陳情表示，一開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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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時，易受不肖建商詐騙，一次簽下兩式、甚至三式一份

的都市更新同意書，而後欲撤銷卻因門檻過高、舉證不易，

誤上賊船卻欲哭無淚；另一方面，亦出現實施者與民眾共同

進行「假權變、真合建」以博取權利變換之賦稅減免。爰提

案要求內政部營建署正研擬都市更新條例修法之際，應特別

留意多數決制度須強化民眾參與都更之權益保障，防堵「假

權變、真合建」與「都更同意比例造假」，包括完備同意書

之簽署與撤銷機制之設計；規劃資訊公開之機制入法，要求

實施者應主動發給居民各階段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都市

更新權利變化計畫；並訂定出實施者偽造同意比例和未主動

提供居民相關公開資訊的罰則。 

提案人：陳其邁  張曉風  李俊俋  林淑芬 

2.目前都市更新實施過程，實施者（建商）與都市更新戶發生

糾紛之後，固有尋求主管機關協助解決者，但有地方主管機

關表示此屬私人財產問題或私權糾紛，乃採取置之不理的態

度，任令雙方鴻溝加深（如文林苑都更案）。爭議非屬公法

上之關係，雙方無法循行政救濟程序辦理，目前卻乏妥適管

道以協助解決爭議。問題癥結之一，在內政部未推動建立有

關都市更新私權爭議案件之法院外仲裁機制，由相關專業組

成之團體協助評議裁決，放任爭議拖延未決，提供業者、政

府及地主三方對談之平台，洵有疏失，監察院已於今年 10

月對內政部提出糾正。另，都市更新地區或更新單元之劃

定，涉及私有建築物之拆除重建，對人民財產權有重大影

響，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409 號解釋意旨，其具體認定標準及

應踐行之程序，應以法律規定為宜。自應授權由中央主管機

關以命令規範，俾行政機關或人民處理有所依據，而不宜授

權由地方主管機關自行訂定。爰提案要求內政部應立即成立

專案小組介入調查文林苑案，並責成地方政府嚴格檢討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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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引發爭議的既有都市更新個案，並於本會期提出處理相

關爭議可供依循的中繼辦法。 

提案人：陳其邁  張曉風  李俊俋  林淑芬 

3.我國土地資源有限，新北市浮洲合宜住宅卻以出售方式規

劃，僅限制十年內不得移轉，且未規劃轉賣僅能回售政府，

或轉售年限期滿後承購者之資格，使得合宜住宅於轉售年限

期滿即回到市場價格機制，買到的人像中樂透，完全喪失住

宅政策調節功能，只是重蹈失敗的國宅政策覆轍。內政部以

推動合宜住宅興建為名，卻行出售大面積公有土地之實，應

予譴責。且查內政部營建署「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招商

投資興建計畫」，其中規定「乙方(得標廠商)應提供合宜住

宅總戶數之 10%作為出租住宅，出租期間不得少於 10 年（以

合宜住宅於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算滿 10 年）。並負責經

營管理，期滿後得自由處分。」亦即保留出租戶僅提供出租

十年，十年後即可由得標廠商自由出售，完全失去社會住宅

意義，反成為建商精華保留戶，轉售年限一過即可用市場價

格出售，甚為不當。未來內政部應與得標廠商協商並編列預

算將出租戶數購回作為社會住宅。 

提案人：姚文智  陳其邁  李俊俋  葉宜津 

本項有委員提案 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內政部營建署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預告修正「中央都市更新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增訂第 9 條之 1：「本基金之資

金，得與本部營建建設基金下設各基金以計息方式互相融

通。」惟查，預算法第 4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特種基金：

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如

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各作業基

金各有特殊用途，並各為獨立計算債權、債務、損益或餘絀

之會計及財務個體，資金應為專款專用。內政部於辦法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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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各基金之資金融通機制，破壞基金財務獨立性，違背專款

專用原則，並將造成本院難以監督，辦法之修正草案逾越預

算法規定，應即撤回。 

提案人：姚文智  陳其邁  李俊俋  葉宜津 

乙、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一、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

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一)業務總收入：7億 3,269 萬元，照列。 

(二)業務總支出：7億 1,412 萬 5,000 元，照列。 

本項有委員提修正案 1案，保留，送院會處理： 

(1)依照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6 條至

第 8 條之規定，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設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管 理會，該管理會應每 3個月開會一次，負責原住

民族就業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然查該管理會 99 年度

及 100 年度平均約 4 個月開會一次，與前揭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關於每 3 個月開會一次之規定不符，又查 102 年度

該基金之管理及總務費用預算編列數均較近年編列數高，

審酌近年該基金營運短絀皆逾億元，營運效果不佳，該管

理會未實現其功用可謂難辭其咎，爰此刪減 102 年度原住

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管理及總務費用」70 萬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三)本期賸餘：1,856 萬 5,000 元，照列。 

三、解繳國庫淨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3億 0,614 萬 9,000 元，照列。 

七、補辦預算部分：無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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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通過決議 5項： 

1.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102 年度編列貸款及信用保證業務共

計 3億 9,100 萬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設置之主要目的

乃為提供原住民經濟活動貸款融資管道，協助及利於原住民

從事發展經濟事業，惟該基金 98 年度至 100 年度業務計畫

之執行，除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業務外，其餘 4項貸款

及信用保證業務計畫之執行率均低於五成，且有 2項業務計

畫未執行。爰要求原民會應就預算執行及管理效能之改進方

案及執行情形，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段宜康  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2.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102 年度預算編列「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與交流活動費 5億 2363 萬 1,000 元」，用途包括各項就

業、職訓相關計畫等，惟各項計畫擬補助對象與可創造具體

成效說明過於簡略，對於實施方式及受惠人數未詳細說明，

計畫內容是否能達成改善原住民就業環境之長期效果，或僅

止於提供短期就業機會，預算投入與創造就業之效果是否符

合比例性….等，本院皆難以審查酌相關預算編列之合理

性。過去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各項計畫均以提供短期就業

為主，對於原住民族就業環境變善之長期效果幫助不大，反

形成「輪流就業、輪流失業」之情形。爰要求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就各項計畫內容、預算分配金額、創造就業人數、

過去年度具體成果及未來研議執行情形及改善方案提出書

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姚文智  李俊俋  段宜康  陳其邁   

3.102 年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預算案於「委託管理運用公

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之促進原住民就業等相關計畫經費」

1,000 萬元，查該項費用說明係專案管理人員 5 名共需 250

萬元，然未具明剩餘 750 萬元之用途，爰要求原住民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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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 102 年度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委託管理運用公益

彩券回饋金辦理之促進原住民就業等相關計畫經費」執行情

形及改善方案，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陳其邁  李俊俋  姚文智 

4.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主要目的乃為提供原住民經

濟活動貸款融資管道，協助及利於原住民從事發展經濟事

業，惟該基金 98 年度至 100 年度業務計畫之執行，除原住

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業務外，其餘 4項貸款及信用保證業務

計畫之執行率均低於五成，且有 2項業務計畫未執行，主管

機關應強化預算執行及管理效能，俾達成基金之設置目的。 

提案人：邱文彥  紀國棟  張曉風  姚文智 

                        廖國棟 

5.為輔導原住民從事發展經濟事業等，爰設置原住民族綜合發

展基金，以較市場優惠之條件提供原住民所需貸款，惟其逾

期放款餘額及比率仍屬偏高，且與總體金融機構逾放比相

較，高達 26 倍，主管機關應加強清理及控管放款品質，並

深入分析逾期原因，以規劃適切之原住民經濟事業輔導方案

及積極主動提供協助，俾落實政府協助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

之政策。 

 提案人：邱文彥  張曉風  姚文智  廖國棟 

丙、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

業部分）關於內政部主管「營建建設基金」、「中央都市更新基

金」預算案收支部分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管「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收支部分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函復財政委員會

處理。 

丁、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關於本會應審查非營

業部分全部均已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函送財政委員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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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審查結果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李召集委員俊

俋出席說明。 

報告事項─增列議程 

邀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率同警政署署長王卓鈞就「4月 29 日苗栗縣

苑里鎮反風車自救會陳抗事件警方執法情形檢討」進行專題報告並

備質詢。 

（本次會議係經委員李俊俋、姚文智、段宜康、高金素梅等人提出

增列議程，並經決議通過，內容如下：針對 4月 29 日苗栗苑裡反

風車自救會、鄉親及聲援民眾於英華威公司外靜坐抗爭，但內政

部警政署苗栗縣警察局通宵公局卻以明顯執法過當與暴力方式，

對待自救會鄉親與聲援者們，未依集會遊行法先舉牌命令解散及

廣播之下，即以伸縮警棍毆打非暴力抗爭的人民，並罕見地將 20

位民眾粗暴戴上手銬帶回警局，未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

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形同威權時期再現，無視於馬英

九政府簽署兩人權公約，宣示對人權的保障。爰此，要求本委員

會應即邀請內政部部長率警政署署長就「4月 29 日苗栗縣苑裡鎮

反風車自救會陳抗事件警方執法情形檢討」到會進行專題報告。

計有委員尤美女、段宜康、邱文彥、田秋堇、陳其邁、李俊俋、

姚文智、陳超明等 8 人提出質詢，均經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及所屬

即席答復說明）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內政部儘

速以書面答復。 

臨時提案 

第一案 

針對 4月 29 日苗栗苑裡反風車自救會、鄉親及聲援民眾於英華

威公司外靜坐抗爭，但內政部警政署苗栗縣警局通宵分局卻以明顯

執法過當與暴力方式，對待自救會鄉親與聲援者們，未依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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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先舉牌命令解散及廣播之下，即以伸縮警棍毆打非暴力抗爭的人

民，並罕見地將 20 位民眾粗暴戴上手銬帶回警局，未公平合理考量

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形同威權時期再現，

無視於馬英九政府簽署兩人權公約，宣示對人權的保障。爰此，本

委員會除嚴厲譴責警方違法侵犯人權外，要求內政部於一周內提出

調查報告及懲處名單，且懲處名單應及於警政署層級，以昭示政府

維護人權之決心。 

              提案人：段宜康  李俊俋  姚文智  陳其邁 

鄭麗君  尤美女  吳宜臻 

決議：除將「未依集會遊行法先舉牌命令解散及廣播之下，即以伸

縮警棍毆打非暴力抗爭的人民，並」等字刪除，及「一周內」 

改為「本周內」外，其餘照案通過。 

（本案採表決方式，表決結果：在場出席委員 6人【含主席】，

贊成者多數，通過。） 

散會 


